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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向廣東森島集團有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

之主要及關連交易

之進一步最新資料

提供進一步財務資助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擁有 55%權

益之附屬公司富春東方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一批擔保，協助廣東森島集團取

得第一批貸款融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與（其中包括）廣州銀行

（作為貸方）訂立第二批擔保文件，據此，富春東方同意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

二批擔保，協助廣東森島集團取得第二批貸款融資。

第二批貸款融資包括森島門窗貸款融資及富春投資貸款融資。森島門窗貸款融

資 為 廣 州 銀 行 授 予 森 島 門 窗 之 一 年 期 循 環 信 貸 融 資 ， 本 金 額 高 達 人 民 幣

20,000,000元（相當於約 25,000,000港元）。富春投資貸款融資為廣州銀行授予富

春投資之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本金額高達人民幣 20,000 ,000元（ 相當於約

25,000,00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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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東方所授出第二批擔保包括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及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

第二批擔保所擔保第二批擔保債務之最高總金額為人民幣 66,682,500元（相當於

約83,353,125港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廣東森島持有富春東方 45%股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07 (1)條屬本公司於附

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因此，富春東方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二批擔保構成

本集團向一名關連人士提供財務資助，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24 (4)條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

董事會已批准提供第二批擔保及第二批擔保文件項下擬進行交易。此外，董事

（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第二批擔保文件之條款屬公平合理，第二

批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因此，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A .101條，提供第二批擔保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申報及公佈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刊發通函、委聘獨立財務顧問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此外，由於提供第二批擔保所涉及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適

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25%，故提供第二批擔保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22條，提供第二批擔保須與提供第一批擔保合計，原因為該兩批

擔保均為向廣東森島集團作出。然而，儘管提供擔保（即第一批擔保及第二批

擔保）所涉及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惟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100%，故提供擔保仍屬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主要交易。

寄發通函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將於二零一

四年八月十五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有關第一批擔保進一步資料

之合併通函。本公司將於合併通函中載入有關第二批擔保之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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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之該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擁有 55%權

益之附屬公司富春東方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一批擔保，協助廣東森島集團取得

第一批貸款融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與（其中包括）廣州銀行

（作為貸方）訂立第二批擔保文件，據此，富春東方同意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二

批擔保，協助廣東森島集團取得第二批貸款融資。

第二批貸款融資包括森島門窗貸款融資及富春投資貸款融資。森島門窗貸款融資

為廣州銀行授予森島門窗之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本金額高達人民幣20,000,000元

（相當於約25,000,000港元）。富春投資貸款融資為廣州銀行授予富春投資之一年期

循環信貸融資，本金額高達人民幣20,000,000元（相當於約25,000,000港元）。

富春東方所授出第二批擔保包括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及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第

二批擔保所擔保第二批擔保債務之最高總金額為人民幣 66,682,500元（相當於約

83,353,125港元）。

第二批擔保文件

第二批擔保文件包括 (a)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及 (b)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協

議。

(a) 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方

(i) 富春東方，作為抵押人

(ii) 廣州銀行，作為抵押權人

抵押擔保之資產

第三項抵押物業之所有權利及利益（包括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擁有權）。第三項

抵押物業包括中國廣州市越秀區文明路 71號東方文德廣場A座 2504、 2505、

2506、 2507、 2601及 2602室之六個辦公室物業，總樓面面積為 1,001.12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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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債務

第三項擔保債務，最高金額為人民幣33,338,500元（相當於約41,673,125港元）。

(b) 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方

(i) 富春東方，作為抵押人

(ii) 廣州銀行，作為抵押權人

抵押擔保之資產

第四項抵押物業之所有權利及利益（包括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擁有權）。第四項

抵押物業包括中國廣州市越秀區文明路 71號東方文德廣場A座 2407、 2501、

2502、2503及2605室之五個辦公室物業，總樓面面積為1,009.07平方米。

擔保債務

第四項擔保債務，最高金額為人民幣33,344,000元（相當於約41,680,000港元）。

第二批貸款融資協議

第二批貸款融資協議包括 (a)森島門窗融資協議；及 (b)富春投資融資協議。

(a) 森島門窗融資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方

(i) 廣州銀行，作為貸方

(ii) 森島門窗，作為借方

(iii) 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

(iv) 郭先生，作為個人擔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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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形式

廣州銀行向森島門窗授出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本金額高達人民幣 20,000,000
元（相當於約25,000,000港元）。

還款

森島門窗應於一年期限之前或期末償還根據森島門窗貸款融資借取之任何或
全數金額。

擔保

(i) 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

(ii) 郭先生之個人保證擔保

(b) 富春投資融資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方

(i) 廣州銀行，作為貸方

(ii) 富春投資，作為借方

(iii) 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

(iv) 郭先生，作為個人擔保人

融資形式

廣州銀行向富春投資授出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本金額高達人民幣 20,000,000
元（相當於約25,000,000港元）。

還款

富春投資應於一年期限之前或期末償還根據富春投資貸款融資借取之任何或
全數金額。

擔保

(i) 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

(ii) 郭先生之個人保證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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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第二批擔保之理由及裨益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富春東方通過股東決議案同意：

(a) 為讓廣州義德及廣東森島安排彼等各自之擔保融資，東方文德廣場之辦公室

空間、零售店及車位（統稱「分配物業」）須根據廣州義德及廣東森島各自於富

春東方所佔之股權百分比及基於獨立估值師編製之估值報告名義上在廣州義

德與廣東森島之間劃分及分配。儘管進行分配，富春東方將仍登記為分配物

業之登記擁有人；

(b) 廣州義德及廣東森島有權透過富春東方抵押彼等各自全部或部份分配物業

（「抵押物業」）作為彼等本身融資之擔保；及

(c) 倘借方股東（「借款方」）預期無法履行其還款責任，且抵押權人可能行使其於

抵押物業之權利，借款方須就此通知其他股東（「非借款方」）並安排獨立估值

師就分配物業及抵押物業進行估值。非借款方有權 (i)為及代表借款方償還債

務，其後要求借款方以零代價向其轉讓富春東方之股權，所轉讓之富春東方

股權百分比相等於抵押物業市值佔分配物業之比例；或 (ii)倘非借款方決定不

為及代表借款方償還債務及抵押物業因此而售出，則要求借款方以零代價向

其轉讓富春東方之股權，所轉讓之富春東方股權百分比相等於抵押物業市值

之比例。

股東決議案項下之安排將為富春東方股東提供靈活方式，可透過抵押彼等各自之

相關分配物業取得融資，而毋須要求富春東方進行較耗時且會產生稅項之實物分

派。同時，股東決議案項下之安排將充分保障本集團，倘廣東森島集團不履行還

款責任，本集團有權購入富春東方之額外股權。

第二批擔保乃應廣東森島之要求而提供，以使股東決議案項下之安排生效，當中

廣東森島有權透過富春東方為本身之融資抵押其名義上獲分配之第三項抵押物業

及第四項抵押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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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提供第二批擔保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有關富春東方、本集團、廣東森島、森島門窗、富春投資及廣州銀行之資

料

富春東方為於中國成立之合資企業，分別由廣州義德及廣東森島擁有 55%及 45%

權益，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發展、銷售及租賃，並於中國廣州擁有名為東方文德

廣場之商住發展項目。

本集團主要從事 (i)水泥及熟料買賣； (ii)投資於花崗石材料生產； (iii)鐵礦石買

賣； (iv)於中國投資公眾港口及其他相關設施業務；及 (v)於中國投資房地產。

廣東森島、森島門窗及富春投資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廣東森島集團主要 (i)

於中國從事房地產投資； (ii)房屋租賃； (iii)組織藝術及文化活動；及 (iv)提供信貸

服務。

廣州銀行為中國持牌商業銀行，為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各種金融產品及服務。據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廣州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之涵義

廣東森島持有富春東方 45%股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07 (1)條屬本公司於附屬

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因此，富春東方為廣東森島集團提供第二批擔保構成本集

團向一名關連人士提供財務資助，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24 (4)條構成本公司之關

連交易。

董事會已批准提供第二批擔保及第二批擔保文件項下擬進行交易。此外，董事

（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第二批擔保文件之條款屬公平合理，第二批

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 .101條，提供第二批擔保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申報及公佈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刊發通函、委聘獨立財務顧問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此外，由於提供第二批擔保所涉及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所有適

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25%，故提供第二批擔保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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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規則第14.22條，提供第二批擔保須與提供第一批擔保合計，原因為該兩批擔保

均為向廣東森島集團作出。然而，儘管提供擔保所涉及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

率超過25%，惟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100%，故提供擔保仍屬上市規則第14章

項下本公司之主要交易。

寄發通函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十五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有關第一批擔保進一步資料之合

併通函。本公司將於合併通函中載入有關第二批擔保之進一步資料。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公佈」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有關提供第一批擔

保之公佈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A .06 (7)條賦予之涵義

「東莞銀行」 指 東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批貸款融資」 指 恒生銀行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向廣東森島授出本金

額高達人民幣 227,000,000元（相當於約 283,750,000港

元）之信貸融資，及東莞銀行於同日向富春投資授出

本金額高達人民幣 50,000,000元（相當於約 62,500,000

港元）之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之統稱

「第一批擔保」 指 富春東方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根據多項擔保文件為

廣東森島集團分別向恒生銀行及東莞銀行所提供之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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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抵押物業」 指 中 國 廣 州 市 越 秀 區 文 明 路 7 1 號 東 方 文 德 廣 場 A 座

2407、 2501、 2502、 2503及 2605室，總樓面面積為

1,009.07平方米

「第四項物業抵押

擔保」

指 富春東方根據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之條款以第四

項抵押物業向廣州銀行提供之物業抵押擔保，以取得

第四項擔保債務

「第四項物業抵押

擔保協議」

指 富春東方與廣州銀行就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之物業抵押擔保協議

「第四項擔保債務」 指 根據富春投資融資協議應收富春投資之所有款項，包

括根據富春投資貸款融資所動用之本金及相關應計利

息、逾期利息、罰款及損害賠償，以及廣州銀行根據

富春投資融資協議及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行使其

權利產生之所有開支，最高金額為人民幣 33,344,000

元（相當於約 41,680,000港元），並以第四項物業抵押

擔保作擔保

「富春東方」 指 廣州富春東方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

公司，並分別由廣州義德及廣東森島擁有 55%及 45%

權益

「富春投資」 指 廣東富春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

為廣東森島之附屬公司

「富春投資融資

協議」

指 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廣州銀行（作為貸方）、

富春投資（作為借方）與郭先生（作為個人擔保人）就

（其中包括）提供富春投資貸款融資予富春投資及富春

東方提供擔保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之

融資協議

「富春投資貸款

融資」

指 廣州銀行根據富春投資融資協議之條款向富春投資授

出 本 金 額 高 達 人 民 幣 2 0 , 0 0 0 , 0 0 0 元（ 相 當 於 約

25,000,000港元）之信貸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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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東森島」 指 廣東森島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

為富春東方45%股權之持有人

「廣東森島集團」 指 廣東森島及其附屬公司

「廣州義德」 指 廣州義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廣州銀行」 指 廣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川分行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恒生銀行」 指 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廣州分行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郭先生」 指 郭建基先生，富春東方及廣東森島之董事及法律代表

「黃先生」 指 黃炳均先生，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Prosperity Minerals Holdings Limited之主席兼行

政總裁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07條賦予之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第二批貸款融資」 指 森島門窗貸款融資及富春投資貸款融資之統稱

「第二批貸款融資

協議」

指 森島門窗融資協議及富春投資融資協議之統稱

「第二批擔保債務」 指 第三項擔保債務及第四項擔保債務之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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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擔保」 指 富春東方根據第二批擔保文件為廣東森島集團向廣州

銀行提供之擔保，包括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及第四項

物業抵押擔保

「第二批擔保文件」 指 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及第四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

之統稱

「擔保」 指 第一批擔保及第二批擔保之統稱

「森島門窗」 指 廣州市森島新型門窗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及廣東森島之附屬公司

「森島門窗融資

協議」

指 富春東方（作為擔保提供者）、廣州銀行（作為貸方）、

森島門窗（作為借方）與郭先生（作為個人擔保人）就

提供森島門窗貸款融資予森島門窗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之融資協議

「森島門窗貸款

融資」

指 廣州銀行根據森島門窗融資協議之條款向森島門窗授

出 最 高 本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2 0 , 0 0 0 , 0 0 0 元（ 相 當 於 約

25,000,000港元）之一年期循環信貸融資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股東決議案」 指 富春東方全體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就批准（其

中包括）有關東方文德廣場辦公室空間、零售店及車

位之若干安排而通過之決議案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第三項抵押物業」 指 中 國 廣 州 市 越 秀 區 文 明 路 7 1 號 東 方 文 德 廣 場 A 座

2504、 2505、 2506、 2507、 2601及 2602室，總樓面面

積為1,001.1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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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物業抵押

擔保」

指 富春東方根據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之條款以第三

項抵押物業向廣州銀行提供之物業抵押擔保，以取得

第三項擔保債務

「第三項物業抵押

擔保協議」

指 富春東方與廣州銀行就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之物業抵押擔保協議

「第三項擔保債務」 指 根據森島門窗融資協議應收森島門窗之所有款項，包

括根據森島門窗貸款融資所動用本金及相關應計利

息、逾期利息、罰款及損害賠償，以及廣州銀行根據

森島門窗融資協議及第三項物業抵押擔保協議行使其

權利產生之所有開支，最高金額為人民幣 33,338,500

元（相當於約 41,673,125港元），並以第三項物業抵押

擔保作擔保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黃炳均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炳均先生（主席）、孫永森先生（副主席）、朱凱先生

（副主席）、毛樹忠博士（行政總裁）、吳黎康先生、黃懿行女士及鄺兆強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劉永順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阮劍虹先生、戎灝先生、陳啟能

先生及馬建武先生。

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人民幣1元兌1.25港元之概約匯率換算，僅供說

明。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款項本應能夠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換算。

– 12 –


